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

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93 号) 的规定和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基金”或“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本公司所管理的基

金可以投资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资产支持

证券。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方案及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所有可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的基金，包括本公告发

布后成立的可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策略 

本公司旗下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

金合同规定，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资产

支持证券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进

行分析,采取包括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率波

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三、 投资限制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在遵守基金合同原有约

定的基础上，需遵循以下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限制： 

（一）投资比例限制 



1.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

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10%。 

2.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

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3.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

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10%。 

4. 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

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品种除外。 

5.因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等本公司之外的因素致使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不符合上述第 2项和第 4项规定比例的，本公

司将在 10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二）信用等级限制 

1.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须具有评级资质的资

信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 

2.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别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

持证券，应遵守基金合同规定的信用级别限制，若基金合同未订明相

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BBB 以上(含 BBB)

的资产支持证券。 

3.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

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予以全部

卖出。若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对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投

资限制进行调整,本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投



资限制将依照法律法规或该基金合同要求执行。 

四、风险揭示 

资产支持证券虽然是国际上一种成熟的证券产品，但在国内市场

发展初期可能具有低流动性、高收益的特征，并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本公司管理的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可能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本公司本

着谨慎和控制风险的原则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但仍面临以下风险，请

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投资风险： 

（一）信用风险：基金所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之债务人出现违约，

或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交收违约，或由于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质量降低导

致证券价格下降，造成基金财产损失。 

（二）利率风险：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率和

价格的变动，一般而言，如果市场利率上升，资产支持证券将面临价

格下降、本金损失的风险；如果市场利率下降，资产支持证券利息的

再投资收益将面临下降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受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规模及交易活跃程度的

影响，资产支持证券可能无法在同一价格水平上进行较大数量的买入

或卖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四）提前偿付风险：债务人可能会由于利率变化等原因进行提

前偿付，从而使基金资产面临再投资风险。 

（五）操作风险：基金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

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

致的风险。 



（六）法律风险：由于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某些市场行为受到

限制或合同不能正常执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 

五、风险控制措施 

本公司制订了相应的投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在充分考量

管理的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流动性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内部

信用评估、投资权限管理、投资交易监控等方法，防范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偿付风险、

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本公司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管理业务实行严格

的风险监控，通过事前控制、事中监控和事后风险评估及报告等措施，

保障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合法合规。 

六、信息披露方式 

本公司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其它有关规定的要求，在基金法定信息披露文件中及时、充

分地披露该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关信息。本公司将在基金年度

报告及中期报告中披露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总额、资产支持证券市

值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和报告期内所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明细；将在基

金季度报告中披露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总额、资产支持证券市值占

基金净资产的比例和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净资产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 10名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

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

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2月 25 日 

 


